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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我國於2007年修正《身心障礙者權益

保障法》後，相繼依該法第50條第2項、

及第51條第2項規定，訂有《身心障礙者

個人照顧服務辦法》，及《身心障礙者家

庭照顧者服務辦法》，雖然對於身心障

礙者及其家庭照顧者，均規範有法定服

務項目，然前者比後者所規範的法定規範

與服務項目多很多，由於相關單位對身心

障礙者家庭照顧者提供服務相對較晚開始

推動，在本土相關的研究亦較少，故本研

究的重點設定放置在較少被研究的身心障

礙者家庭照顧者身上，期待透過對身心障

礙者家庭照顧者與服務提供者的互動與成

效，對有效的服務有進階的瞭解，供作日

後服務參考。

整體而言，身心障礙者的家庭照顧

者仍必須承擔相當多的照顧責任，因而造

成健康問題、心理孤立，及經濟拮据等

問題，國外研究更顯示身心障礙者家庭

照顧者罹患憂鬱症、慢性精神衰弱的比例

高，死亡率也較非照顧者高出60%（Rose 

et al., 2014），在專業領域有不少研究者

主張，呼籲社會應正視身心障礙者的家庭

照顧者角色並給予支持，可惜的是，事

實上常是缺乏瞭解且被忽略（陳景寧，

2019；Weeks, 2009），另外，在繁複的

工作中，社工員必須保持熱忱、能應對拒

絕服務的特殊個案、能認識與運用相關的

資源、能扮演好傾聽支持與倡導者的角

色、能體悟到社工員不是都能幫得上所有

個案的困境等（洪宏，2023），亦即，服

務的提供者和使用者間的良性互動，是服

務方案展現成效的重要因素，因之，本研

究乃聚焦兩大主體-家庭照顧者和服務提

供者的視角，探究家庭照顧者對所接受服

務的回應，以及服務提供者的因應措施及

想法，期待對日後相關服務的推動有所助

益。

身心障礙者家庭照顧者需求
與服務提供者回應之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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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一、身心障礙者家庭照顧者的需求與服

務

由於身心障礙者家庭照顧者的需求涵

蓋多個層面，包括心理層面、生理層面、

家庭層面、就業層面、社會層面等，甚至

於在不同的階段，身心障礙者家庭照顧者

的需求也有異，賴念華等人（2020）的研

究，以15位身心障礙者母親為訪談對象，

發現階段性需求包括（一）診斷期：難以

言喻的情緒、來自家人的壓力，需要重要

他人的理解與支持；（二）復健期：取捨

職涯與家庭衝突、孤立無援心力交瘁，極

需身心喘息服務、尋求親職衛教資訊、家

人合力增進理解；（三）教育期：良莠不

齊的教育環境、獨自教導障礙兒與健康手

足的挑戰，需要同儕與家人支持、健全友

善的教育環境；（四）離開教育體系期：

獨立生活及安置的挑戰，需要找回自我與

重拾關係、優質且充足的安置機構。上該

研究也提出跨階段性的需求為：（一）專

業人員的理解與支持、（二）同儕家長間

的互助扶持、（三）單一窗口的個管服

務。

亦即，有些身心障礙者家庭照顧者的

需求是階段性的，有些是跨階段性的，因

此在提供服務時，瞭解並辨識服務的內容

是否有滿足到其需要，相當重要。身心障

礙者家庭照顧者服務的使用者和服務提供

者在活動的參與和互動過程，會產生參與

的經驗和若干的障礙，若能針對服務提供

者所提的建議落實檢討並修正，而非只是

「勾選框」的效果，當更能有效解決服務

使用者的需求和困境，為服務帶來改善的

契機（Tyler, 2006）。

二、臺灣的身心障礙者家庭照顧者的支

持服務

隨著高齡化及照顧需求的增加，身

心障礙者家庭照顧者所承受的壓力日益沈

重，甚至導致「照顧悲劇」事件頻傳。為

因應此一社會議題，我國於2012年及2019

年分別將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列入《身心

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及《長期照顧服務

法》的法定服務項目，並據以訂定相關子

法。其中各直轄市、縣市政府針對身心障

礙者的家庭照顧者紛依《身心障礙者家庭

照顧者服務辦法》提供各項服務，上該辦

法主要包括：（一）居家式服務；（二）

社區式服務；（三）機構式服務；（四）

臨時及短期照顧；（五）照顧者支持與訓

練及研習；（六）家庭關懷訪視及服務。

依據內政部2025年8月8日最新戶口統

計資料，臺灣人口總數截至7月底是2,333

萬7,936人，65歲以上人口數為458萬人，

占19.64%（內政部，2025），接近世界

衛生組織定義「超高齡社會」的20%。高

齡少子化現象，造成人口減少、家庭支持

功能變弱，現行以身分別來提供不同的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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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服務的方法，已漸無法因應日漸複雜化

的社會問題，此為一個不可忽視的問題，

一些研究者（曾中明，2006；鄭清霞、李

佩芳，2020）主張，失能的高齡者與身心

障礙者所需要的照顧服務，存有某種程度

的相似性，就可近性言之，若能從加強

社區照顧的多元化著手，強調社區照顧的

理念，整合高齡照顧者政策與身心障礙者

照顧政策或許是一可行之道。為增加家庭

照顧者支持服務據點、提高服務品質並更

具可近性，以減輕照顧者的壓力，衛生福

利部在2023年9月28日宣布了「長照與身

障家照共融試辦計畫」，並鼓勵各縣市自

2024年起增設共融據點，或將高齡者家照

據點及身心障礙者家照據點升級為共融據

點。至2024年底，22縣市已成立47個身障

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據點，以及132家長

照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據點（中華民國家

庭照顧者關懷總會，2025）。也就是說日

後國內的家庭照顧者支持政策方向，將不

再只服務單一類家庭照顧者的方式提供服

務，而是同時涵蓋長照、身心障礙者的家

庭照顧者的支持服務，可以充分利用原來

單一點的優勢和特色，共同為長照對象與

身心障礙者的家庭照顧者提供支持服務。

三、桃園市身心障礙者家庭照顧者服務

全國各縣市已陸續提供身心障礙者

家庭照顧者該項服務，會依當地資源及特

色，形成自己的服務方式，本研究將聚

焦桃園市，進一步瞭解該市對身心障礙

者家庭照顧者的需求與服務的情形。若從

最近一次的桃園市身心障礙者生活需求調

查研究報告來看，僅有29%的身心障礙者

表示「生活自理，不需要照顧者」，需要

照顧者協助占71%，顯示出家庭照顧服務

的殷切性（劉宜君，2025）。對於身心俱

疲的家庭照顧者，社工員總會傾聽其想

法，並善用個案管理、團體支持、社區參

與等社會工作方法，提供給家庭照顧者

所需要的支持（Alison, 2021., McCallio et 

al., 1994）。該市自2019年開始提供身心

障礙者家庭照顧者服務，其服務計畫內容

包括：（一）透過個案管理模式，提供福

利服務諮詢與支持；（二）建立單一窗

口，媒合身心障礙者家庭照顧者所需之適

切福利服務；（三）建立身心障礙者家庭

照顧者互助支持服務。服務內容包含透過

個案管理與關懷方式提供福利諮詢、支持

服務，諮詢與輔導，紓壓與休閒活動，

照顧技巧訓練等（桃園市政府社會局，

2025），透過一個身心障礙者家庭照顧者

支持服務中心，兩個身心障礙者家庭照顧

者支持服務據點，提供該項服務。2022、

2023、2024年的桃園市身心障礙者家庭照

顧者支持服務成果詳如表1、表2、表3。

由表1至表3顯示，桃園市2022年至

2024年的身心障礙者家庭照顧者服務項

目，除了「臨時照顧服務」，其他服務

項目在量化統計上大致均已達成預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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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22 桃園市身心障礙者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統計表

服務
內容

個管服務
（人數）

關懷服務
（人數）

臨照服務
（人次）

支持服務 課程與活動

據點

團體
（場次）

協談、到宅
（人次）

紓壓、休閒、
照顧技巧
（場次）

預計 實際 預計 實際 預計 實際 預計 實際 預計 實際 預計 實際

據點1 30 76 60 62 25 0 6 6 30 57 20 20

據點2 30 32 45 80 25 0 6 6 30 15 22 23

中心 30 28 120 160 50 27 6 6 40 18 24 24

合計 90 136 225 302 100 27 18 18 100 90 66 67

資料來源： 桃園市政府社會局三個受委託單位2022年身心障礙者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成果報告（桃園市政
府社會局，2022）。

表 2 2023 桃園市身心障礙者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統計表

服務
內容

個管服務
（人數）

關懷服務
（人數）

臨照服務
（人次）

支持服務 課程與活動

據點

團體
（場次）

協談、到宅
（人次）

紓壓、休閒、
照顧技巧
（場次）

預計 實際 預計 實際 預計 實際 預計 實際 預計 實際 預計 實際

據點1 50 64 90 123 25 32 6 6 30 38 21 21

據點2 50 51 90 139 25 0 6 6 30 32 20 20

中心 50 50 135 174 50 45 6 8 28 28 30 24

合計 150 165 315 436 100 77 18 20 88 98 71 65

資料來源： 桃園市政府社會局三個受委託單位2023年身心障礙者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成果報告（桃園市政
府社會局，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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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1至表3的預計項目數量），本研究

的另一主要目的是想進一步探討，參與的

身心障礙者家庭照顧者對相關服務內容和

品質的看法是什麼？他們表達的意見或建

議為何？而接受委託單位專業人員的回

應，抓取到服務對象需求的情形為何？針

對服務對象的需求，檢討或調整相關的家

照者服務的想法或情形又為何？凡此，這

些建議和回應代表何種意義，均是本研究

進一步要加以探究的議題。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取向

鑑於國內對身心障礙者家庭照顧者服

務的研究較少，宜鼓勵更多相關研究，為

實務工作提供更堅實的理論基礎，本研究

聚焦於桃園市已接受服務的身心障礙者家

庭照顧者的視角，審視身心障礙者家庭照

顧者對服務的建議，以及服務端對服務對

象需求的回應，而研究中所分析的資料是

來自桃園市政府委託服務的單位年度成果

報告。研究重點聚焦於服務對象感受和建

議，與服務單位回應的對話，所以分析的

表 3 2024 桃園市身心障礙者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統計表

服務
內容

個管服務
（人數）

關懷服務
（人數）

臨照服務
（人次）

支持服務 課程與活動

據點

團體
（場次）

協談、到宅
（人次）

紓壓、休閒、
照顧技巧
（場次）

預計 實際 預計 實際 預計 實際 預計 實際 預計 實際 預計 實際

據點1 50 63 90 159 25 28 6 6 30 36 20 21

據點2 50 50 90 130 25 5 6 6 30 46 20 20

中心 50 65 135 135 50 50 6 6 40 40 24 24

合計 150 178 315 424 100 83 18 18 100 122 64 65

資料來源： 桃園市政府社會局三個受委託單位2024年身心障礙者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成果報告（桃園市政
府社會局，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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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重點，係放在服務對象接受服務後自

發性的想法以及服務提供者的回應意見與

修正的情形，而不是量化數據的呈現，故

研究的取向將採質性研究方法（Creswell, 

2020）。

二、研究資料的蒐集、編碼與分析

蒐集的資料主要包括2022年至2024

年間接受桃園市政府委託辦理的一個中

心、兩個據點的年度成果報告（一共9本

年度成果報告），分析時當成3個據點，

即據點1(承辦單位為服務心智障礙者之基

金會)、據點2(承辦單位為服務精神疾患

者之社團法人)、據點3(承辦單位為服務

肢體障礙者之社團法人)，每一個佐證資

料的編碼共10碼，前3個碼代表據點，5-7

碼代表年度，9-10碼代表頁數，例如：據

點1-112-21代表佐證資料來自第1個據點

2023年的年度報告的21頁。

研究的分析採質性軟體NVivo 10進

行，經不斷反覆的閱讀該3個據點2022

年至2024年的服務成果報告，包括個案

服務分析、團體相關活動之紀錄及滿意

度調查的開放式回應等資料，建立節點

（Node）、瀏覽節點、管理節點，及邏

輯分析節點，以呈現研究的結果。此所分

析的資料是2022年-2024年的次級資料，

若發現當時年度報告有誤植情形，團隊成

員會向原接受委託單位求證並修正，力求

資料應有的中立與客觀。探討身心障礙者

家庭照顧者方的建議及服務提供者方的回

應之對應性，以期待做為未來實務工作與

政策制定的參考。

肆、研究發現與討論

本研究旨在審視（一）身心障礙者家

庭照顧者需求的表達與建議，以及（二）

服務端對需求的回應，透過質性分析的方

法，予以比較、分析、整理，有如下的發

現，並針對重要議題予以討論。

一、更深化的個案服務是家庭照顧者與

服務提供者共同的心願

（一）個案發現自己被瞭解、接納後，更

願意提出自己的需求與建議

透過問卷勾選、晤談及觀察等方法，

服務單位發現「個案服務需求」最多是落

在社會支持（心理問題）、日常生活（家

庭關係）、照顧技巧、職業教育、休閒娛

樂。但需求間的關係並非互斥存在，而是

相互連結或影響。例如：各據點除針對服

務對象的需求，與其共同擬定個別化服務

計畫（ISP）時，也經常將支持團體、照

顧知能講座、紓壓及休閒活動等服務，成

為ISP的執行策略，目的是讓服務對象願

意出來參加活動，達成ISP的目標。

透過滿意度調查問卷，雖有家庭照

顧者覺得辦理很好，但也有人積極的回應

與建議：希望社工員再多和家庭照顧者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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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討論照顧計畫、生活安排；希望專業人

員多思考家庭照顧者真正的需求；服務使

用者較無法確定據點提供的服務，日後是

否有成效；家庭照顧者的改變需更多的時

間；希望多學照顧技能；希望服務內容更

多、地點、次數放寬等。

前三項需求分別為「社會支持

5 8 %、健康 3 6 %，及日常生活

26%。分析服務對象需求顯示，服

務對象在社會支持需求上，表示因

照顧狀態無力參與社會活動，期待

透過家照服務中的活動，可以得到

紓壓的感受。（據點1-112-16）

期待社工員可多聽照顧者的想法，

避免把專業的東西建立在照顧者身

上。（據點1-111-20）

社工員可以協助跟陪伴的時間太少

了……希望能安排育兒指導的課

程。（據點3-111-59）

沒時間上課……上課的地點太遠

了。（據點3-113-59）

（二）服務提供者察覺需加強協助個案瞭

解自我需求和優勢，展現主體性

針對家庭照顧者的需求，服務提供者

有以下的省思：（1）要有更多支持，去

協助家庭照顧者，凸顯家庭照顧者的主體

性；（2）靈活運用各種社會工作方法，

符應服務對象真正需求；（3）協助個案

瞭解接受服務後的改變和感受；（4）協

助個案發掘自我優勢；（5）透過個別化

提升其照顧技能。

未來除了在活動設計上，持續因應

不同類型障礙者之照顧技巧外，亦

須思考如何更加個別化的將照顧指

導帶入生活中提供給照顧者提升心

智障礙者照顧者的照顧知能。（據

點1-112-20）

透過優勢觀點……，社工員應持續

協助服務對象發掘自我優勢，看

見自己的需求與展現主體性……。

（據點1-112-21）

服務使用者與提供者在個案管理服

務中不斷來回互動，需求的呈現不是只是

勾選式的表達，而是更多的同理，映證了

Tyler（2006）的主張，跳脫了勾選式的

需求表達，當更能有效解決服務使用者的

需求和困境。綜合言之，落實了個案管理

服務的成效，從結合團體活動、社區參與

等設計、安排，可增加照顧者之間的交流

機會，進而形成同儕支持，且進一步連結

家庭外的非正式資源，多了與外部互動機

會，增加家庭照顧者個別所需要之社會支

持網絡等。個案工作、團體活動、社區參

與各方法間的靈活運用，其成效也可能互

相交錯、影響；也就是說，透過個案管理

服務，除掌握住個案的需求，也進而辦理

多元的團體活動，藉此可另外找出其他需

個別服務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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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家庭照顧者的「關懷服務」，是一

口值得深度挖掘的井

（一）家庭照顧者在「關懷服務」常無法

表達所需要的服務

「關懷服務」是身心障礙者家庭照

顧者的服務項目之一，通常是透過電話，

由社工員請家庭照顧者自行陳述所需的服

務需求。這些家庭照顧者係由需求評估中

心服務輸送轉介的服務個案，從關懷服務

中發現以（1）知識/資訊的缺乏；（2）

心理調適（憂鬱/焦慮等）；（3）身體問

題（無法休息、睡眠中斷、病痛等）；

（4）社交；（5）工作的需求為多。而據

點社工也提供相對應的服務：（1）提供

福利諮詢與活動資訊；（2）提供心理協

談與相關紓壓活動資訊；（3）提供喘息

服務與相關紓壓活動資訊；（4）提供據

點服務資訊等。然多數個案可能無法具體

表達需求，服務單位社工較不清楚可以做

什麼？應記錄什麼？統計什麼？三個服務

據點通常只是依據家庭照顧者電話中的自

我陳述予以紀錄，不易看到真正的、多元

的、具體的需求。若服務使用者和服務提

供者在活動的互動過程，針對服務提供者

所提的建議落實檢討並修正，而非只是呈

現單向的表達，當更能有效解決服務使用

者的需求和困境（Tyler, 2006）。

……本中心所列關懷案之照顧者，

需求較為單一，評估後尚無需進行

個管開案服務，或雖有多重需求，

但因其個人或環境因素導致家庭照

顧者尚不願意接受社工提供服務，

目前社工仍採定期電話關心的方

式，關注上述家庭照顧者的需要並

持續邀請其參加中心辦理的各項活

動，積極建立關係，使家照中心的

服務有機會能走入這些家庭，成

為家照者支持的力量。(據點1-112-

24)

（二）強化「關懷服務」技巧以提升家庭

照顧者服務效益

從表1至表3的年度服務統計資料中，

家庭照顧者服務之個案管理、關懷服務、

臨時照顧服務、支持服務及課程活動四

大服務項目中，以「關懷服務」占約50%

為最多，而其他各項服務的總和也約占

50%；關懷服務通常是以定期電話關心及

提供照顧者活動資訊或以寄發活動資訊的

方式來提供。然而，服務提供者容易認為

服務對象無需個管服務、不願意接受服務

或不接受邀請參加據點的活動。僅能年復

一年定期電話關懷，或再邀請參加相關活

動，若未確切掌握有多少比例的人來參加

活動或相關的成果，是可惜了這項服務的

本意。服務單位宜深入探討「關懷服務」

的意義及服務技巧，例如：規劃可讓個案

願意講出心中需求的設計，或敞開心來參

加活動，方能看到後續的服務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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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透過活動與課程的吸引力，引出服

務對象更多的自覺與成長

（一）紓壓與休閒活動為服務使用者帶來

新的體驗

「家庭照顧者（包括手足）支持團

體」、「紓壓活動」及「休閒活動」、

「照顧技巧課程」等多元活動，是家庭照

顧者的最愛，其中紓壓與休閒活動最獲青

睞（從3年度成果報告參與人次2022年占

64%、2023年占66%、2024年占69%）。

以往他們習慣自己被忽略（陳景寧，

2019；Weeks, 2009），而接受服務後，

第一次有人邀請參加活動、第一次到公園

好好放心的走、第一次覺得自由⋯⋯，他

們走出來了，有新的感覺，走向自我覺

察，察覺有人對他們很好，察覺自己的存

在⋯⋯。家庭照顧者展開了笑顏，除了對

他人的感謝，更可貴的是，從活動、探

索、互動中，家庭照顧者展現出他們的學

習能力和成果：有新的體會、學會分享、

學會建議、學會運用資源等。

……這是第一次好好的在公園裡面

逛，辛苦老師和社工員，謝謝你

們。（據點2-112-56）

…… 發 現 自 由 ， 愈 來 愈 愛 自

己……。（據點2-112-39）

……因為有您的鼓勵與關心使我不

孤單。（據點2-113-106）

讓我學習不只是照顧方法，而是需

要照顧好自己！（據點2-112-56）

可以再開類似一日遊的課程。（據

點2-112-33）

……因為有您的鼓勵與關心使我不

孤單。（據點2-113-106）

（二）服務提供者在個案自覺與成長的基

礎下，思考其表現與建議背後的意

義

各據點不斷檢討和改善是辦好家庭照

顧者活動的不二法門，如：（1）以家庭

照顧者為中心，掌握需求；（2）建立目

標群；（3）強化活動主題的多元性、系

列性、個別性、可近性；（4）課程加入

與參與者對話形式；（5）講師於活動中

引導參與者主動發問；（6）家庭照顧者

看見自己需求的主體性。

本年度設計特別的照顧技巧課程，

不再是以往照顧技巧訓練而已，

而是以家庭照顧者為中心，提升自

己各項能力，照顧好自己。（據點

2-111-79）

大部分的參加活動的家庭照顧者，

是屬於照顧負荷壓力較小，故在

活動的設計上，是否真正回應到讓

照顧負荷壓力大的家庭照顧者達到

紓解壓力的效果，因未能對活動參

與者進行個別分析，故無法下此定

論。（據點1-112-68）

提供多面向題材予照顧者，可發展

不同的辦理形式如工作坊、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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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講座、讀書會等，加強參與者

參與程度，使照顧者更能學習照

顧技巧以降低照顧負荷。（據點

2-113-107）

四、有畫龍點睛之效的支持性服務

（一）接受「支持服務」的家庭照顧者有

驚艷的感覺

小而美、小而好是支持性服務的特

色，在本研究中家庭照顧者的支持性服務

包括：到宅服務、心理協談、臨托服務。

這類型服務較特殊，通常個案需求的表達

不明顯，服務提供者的高敏察性相對顯得

重要，例如：對於不符合個管服務的開案

條件、不願意接受個管服務，或不接受邀

請參加各據點辦理活動的家庭照顧者，高

敏察性的服務提供者會巧妙的依個案的需

求，提供護理師、治療師、臨托員、輔導

人員到宅，透過示範、說明、照顧等方式

來提供服務，例如心理師會與家庭照顧者

討論如何照顧自閉症兒子及照顧自己；又

如臨托員會陪伴家庭照顧者的子女在家玩

遊戲等。

心理師與照顧者討論，如何照顧自

閉症的兒子以及照顧自己。(據點

1-112-38)

很謝謝○婷和公主每次陪伴兒子軒

軒，現在軒軒有時候還會問什麼時

候去找妳們玩，妳們辛苦了。(據

點2-113-106)

到宅指導方面，……使用專家服務

之照顧者人數及次數明顯上升，家

照者高度滿意，亦會將之分享其他

家屬，讓後者會主動尋求到宅服務

需求。(據點2-112-18)

（二）建置更多元的資源，方能滿足個案

特殊的需求

上述的服務比較是補充性的服務，故

人數很少（幾乎都是個位數），較可惜的

是未見像個管服務或團體活動中詢問個案

的服務意見或滿意度，故在此以次級資料

當為分析基準的研究中，較看不出接受服

務的家庭照顧者之意見，只能從服務提供

者的想法來分析。

歸納服務提供者的經驗和想法，包

括：（1）到宅服務的需求多為情緒及心

理壓力問題，個案多年的照顧責任，已習

慣無助感，及希望能有快速的問題解決

方式；其中一個據點表述，「家庭照顧

者互助群組中，個案均可表達當下照顧困

難及照顧壓力，而社工員亦可立即回應並

提供支持；和身心障礙者服務中心共案服

務，及時提供家庭照顧者多元的服務」；

另外，服務提供者亦建議日後可增加不同

類型的專業人員（如：職能治療師、園藝

治療師、藝術治療師等），建立到宅服務

資源庫，對於照顧者的不同需求以提供不

同專業到宅服務，以符合多元需求性；

（2）在心理協談服務部分，各據點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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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見解，有認為個案認為有嚴重情緒

者，則由據點安排心理協談，也有據點和

心理諮商師公會合作、分工；（3）臨托

服務部分，有一個據點在2022-2024年因

個案無需求均未提供該項服務，另一單位

在2023年開始宣導並提供服務，發現此服

務對家庭照顧者各項服務有很大的加成效

果，甚至提及因應多元需求（如：障礙子

女放暑假期間，需求較大），服務也應相

對調整，包括時間、空間、照服人員等。

因應家庭照顧者非常多元的需求，如何提

供可近性的資源是當務之急，除建置更多

元的資源因應，衛生福利部辦理「長照與

身障家照據點共融試辦計畫」（衛生福利

部，2025），或許是一個能滿足個案多元

特殊需求的契機。

到宅服務資源數量較少，性質單

一，明年可增加不同類型的老師

（如職能治療師、園藝治療師、藝

術治療師等），建立到宅服務資源

庫，透過照顧者需求不同以提供不

同專業到宅服務，符合多元需求

性。（據點1-113-32）

……因為有您的鼓勵與關心使我不

孤單。服務對象與其他身障家資

共案：今年度只要符合高照指標家

照單位及身障家資單位皆會共案服

務。（據點1-113-32）

團體參與者中，有心智障礙者子女

需臨托，因子女尚處學齡期，較無

安全感且注意力控制受限，需要家

長不定時給予關注，也影響了團體

的進行。未來若有類似需求，需再

考量特定臨托空間。（據點1-111-

28）

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以桃園市身心障礙者家庭照顧

者之服務經驗為例，透過質性分析，探討

家庭照顧者的需求與服務提供者的回應。

歸納結論與建議如下。

一、結論

（一）個案服務面向

更深化的個案服務是家庭照顧者與服

務提供者共同的心願：（1）個案發現自

己被瞭解、接納後，更願意提出自己的需

求與建議；（2）服務提供者察覺到需加

強自己的專業知能，去協助個案瞭解自我

需求和優勢，展現主體性。

（二）關懷服務面向

照顧者的「關懷服務」，是一口值得

深度挖掘的井：（1）研究發現家庭照顧

者在「關懷服務」常無法表達所需要的服

務；（2）服務提供者認為需強化「關懷

服務」技巧以提升家庭照顧者服務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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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活動參與面向

透過活動與課程的吸引力，引出服

務對象更多的自覺與成長：（1）紓壓與

休閒活動為服務使用者帶來新的體驗；

（2）服務提供者在個案自覺與成長的基

礎下，思考其表現與建議背後的意義。

（四）支持服務面向

該項服務有畫龍點睛之效，因為：

（1）「支持服務」滿足了家庭照顧者的

需求，讓其有驚艷的感覺；（2）建置更

多元的資源，滿足個案特殊的需求，是服

務提供者的期待。

二、建議

（一）強化服務人員專業與分工合作的能

力

應持續培訓社工員等專業人員，提升

在需求評估、心理支持、家庭動力理解、

專業間合作等面向的運用能力，並結合跨

專業資源，以回應多元需求。

（二）建立多層次宣導與資訊平臺

除傳統實體宣導管道外，應加強線上

資訊平臺的無障礙的建置與推廣，使家庭

照顧者更易取得服務訊息，減少因地理或

時間限制而無法使用服務的困境。

（三）促進家庭照顧者深度參與

在服務設計與課程規劃，應強調以照

顧者為中心，透過參與式回饋機制，讓服

務使用者主動提出需求與意見，進而增進

其主體性與自我效能。

（四）推動服務創新、合作與模式多元化

鼓勵服務單位發展創新方案，如小型

工作坊、桌遊、參訪相關單位、「真人圖

書館」、系列化支持團體，或跨領域合作

模式等，並善用「長照與身障家照據點共

融試辦計畫」，以增加服務吸引力與可近

性。

（邱滿艷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復健諮商研

究所退休副教授；李淑香為桃園市政府社

會局身心障礙福利科科長；李玉菁為桃園

市政府社會局社會工作督導）

關鍵詞： 家庭照顧者、壓力與支持、家庭

支持服務、需求與服務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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